
宁安市自然资源局 2024 年度债券信息公开

一、债券使用情况

1、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增发 2023年国债重点自然

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

程）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的通知》（黑财指债（资环）〔2024〕

20号），下达宁安市石岩镇腰岭子泥石流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项目一般债券资金 30 万元，该项目位于宁安市石岩镇腰岭

子村，总面积 1.05平方千米，项目总投资 300万元。计划通

过盖板涵、排导槽、小型谷坊坝等工程的实施可阻止泥石流

地质灾害进一步发展，同时一定程度上消除该区域地质灾害

对居民区及村村通公路的安全威胁。截止 2024年 12月末，

宁安市自然资源局使用该一般债券资金 51014.21元，剩余债

券资金 248985.79元。

2、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年收回再安排

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知》（黑

财指债（资环）〔2024〕91号），下达宁安市镜泊湖自然保护

区及国道两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一般债券资金

1851万元。该项目位于宁安市镜泊湖自然保护区及国道两侧，

修复历史遗留矿山 17个，修复治理面积 38.1627公顷，总投

资 3804 万元，计划通过通过边坡整治、场地回填平整、植

被恢复、土地复垦等工程的实施，恢复林地 21.8938公顷，

恢复耕地 9.6397公顷。截止 2024年 12月末，宁安市自然资



源局使用该项目一般债券资金 0元，剩余债券资金 18510000

元。

二、一般债券建设进度、运营情况

截止 2024年 12月宁安市石岩镇腰岭子村泥石流地质灾

害工程治理项目已竣工；宁安市镜泊湖自然保护区及国道两

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未完工，各项目建设进度如下

1、《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重点自然灾害

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的通知》（黑财指债（资环）〔2024〕

20号）宁安市石岩镇腰岭子泥石流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截

止 2024年 12月末，项目已竣工，完成排导槽挡墙，盖板涵，

谷坊坝的建设。

2、《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收回再安排新增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知》（黑财指

债（资环）〔2024〕91号）宁安市镜泊湖自然保护区及国道

两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截止 2024年 12月末完成约

全部工程量的 65%。

（四）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

暂无


